
 

 

 
冀食包字 2021 第 01 号 

 
 

关于发布《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

13 号），努力推进和不断完善行业标准，充分发挥团体标准

的重要性，加强团体标准的修制定工作管理，我会制定了

《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现

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 

 
 
 

 

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 

2021 年 3 月 1 日 
 



 
 

附件 1： 

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发展需求，深化食

品包装标准供给侧改革，规范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

标准（以下简称“冀食包协标准”）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团体标准，是根据市场需求，由

冀食包协组织行业专家、企业和有关机构编制、发布的自愿

性标准，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效补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冀食包协标准的制订、修订、发

布、推广、实施和管理。 

第四条 冀食包协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协会代

号(HBFPIA)、标准顺序号和发布年号组成。 

T/ HBFPIA   ×××-×××× 

 

年代号 

标准顺序号 

协会标准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第五条 冀食包协标准化工作组织机构： 

（一）成立冀食包协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标准化工

作规划部署，政策、制度审核决策，标准立项审批和标准审

定。 

（二）冀食包协秘书处负责标准的技术归口和管理工作。

包括标准化工作的业务受理、技术审查、标准审核等相关工

作。 

（三）每项冀食包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均单独组建标准

化项目组，落实具体文本的起草工作。标准化项目组成员应

当在本专业生产、管理、经营、科研、教学和检验等方面具

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 

 

第二章 协会标准制修订 

第六条 冀食包协标准涵盖与食品包装行业、企业和产

品有关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等。具体涉及以下

范围： 

（一）行业单位企业品牌、信用管理的通用原则、要求、

方法和技术； 

（二）行业单位产品规划、设计、生产及验收等质量要

求； 

（三）行业单位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四）行业单位有关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制

版方法； 

（五）行业单位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 

（六）单位行业信息技术要求； 

（七）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 

第七条 冀食包协标准的制订流程包括：立项、起草、



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实施、宣贯和复审等。 

第八条 任何组织均可根据实际需求向冀食包协秘书处

提出立项申请，填写《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

项申请书》。 

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议，对该项目进行

论证；如项目未通过论证，则通知该项目申请者不予立项。 

项目通过论证后，由秘书处报冀食包协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审议批准。批准后，冀食包协正式发文立项。如需对项目

进行补充论证，则应当在补充论证后重新申报审议。 

第九条 冀食包协标准一经立项，由申请单位确定主要

起草单位、起草人员，组织标准化项目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

负责草拟、修正和完善标准技术内容，最终形成用于征求意

见的冀食包协标准草案。 

冀食包协标准的编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写规则。 

第十条冀食包协标准草案应当向涉及本标准内容的生

产者、管理者、经营者、消费者、研究者等利益相关方以信

函方式征求意见。同时在冀食包协网站进行公示。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规定日期前回复意见，

逾期不回复的，视为无异议；对所有意见，应当说明依据或

理由。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30 日。 

第十一条 标准化项目组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

分析、研究和处理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标

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冀

食包协秘书处。 

第十二条 冀食包协标准的审查由秘书处组织。审查形

式可采取会议审查或函审。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得



参与表决。 

（一）会议审查，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并附加参加审

查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获得评审会议四分之三以上赞成

票，方可通过审查。 

（二）函审时，应当在函审表决截止日期前 15 日将函

审通知和冀食包协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

理表及投票单提交给相关单位和人员。有效回函中有四分之

三赞成，方可通过审查。 

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未通过的，标准化项目组应当对送审

稿进行相应的修改后，重新审查。一年之内重新审查未通过

的项目将被撤销。 

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立项条件，等同转化国际标准或已

形成规范性文件并经实践验证的标准项目，可省略起草和征

求意见阶段，直接向冀食包协秘书处申请审查。 

第十四条 冀食包协秘书处组织对标准报批材料（包括

报批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会议纪要、标准

送审稿函审结论）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标准编写有关规定的，

退回标准化项目组进行修改。 

秘书处审核合格的团体标准，报送冀食包协标准化工作

委员会审定，并报冀食包协会长办公会批准。 

第十五条 通过审查批准的冀食包协标准，发放标准编

号，并由冀食包协发布公告。 

第十六条 冀食包协标准实施后，应当对其进行复审和

评估，以确认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复审采取

会议审查或函审方式。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第十七条 冀食包协标准制修订经费原则上由标准发起



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承担。有关方面可对冀食包协标准化工

作提供资助。 

 

第三章 协会标准实施 

第十八条 冀食包协标准为自愿性标准。冀食包协各部

门、分支机构、会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可自愿采用。 

第十九条 冀食包协标准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的，相应的标准应予以废止。 

第二十条 冀食包协根据实际需求，统一组织对冀食包

协标准的解读、培训、宣贯和推广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冀食包协标准版权归冀食包协所有。标准

中涉及专有技术和专利的，依照《国家标准设计专利的管理

规定（暂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冀食包协建立实施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

在标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食品包装行业协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